	张掖市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星级评价标准

	一级指标
	分值
	二级指标
	具体内容
	分值
	评分细则
	得分

	基本条件
	38
	基础资质
	证照有效性
	4
	办学许可证、登记证齐全且在有效期内，得4分，任何一项不在有效期内不得分。
	

	
	
	
	经营范围合规性
	3
	培训项目与审批范围一致，得3分，超范围培训每发现1例扣1分。
	

	
	
	场地条件
	场地面积
	10
	1.培训场地（含自有及租赁场地）面积大于800平米的，得9分；大于500平米（含）但不超过800平米的，得6分；低于500平米的得4分。
2.教学场地产权自有或签订3年及以上租赁合同的，得1分；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
	
	设施设备
	6
	大中型实训设备大于5（含）个、小型设备（工位）大于8（含）套（个），得6分；大中型设备大于3（含）个小于5个、小型设备（工位）大于5（含）个小于8个，得4分；大型设备小于3个、小型设备（工位）小于5个，得2分，以设施设备最少的职业（工种）记分。
	

	
	
	师资情况
	师资比例
	15
	专职教师占教师总数占比大于等于25%的，得5分；专职教师每增加1人，加5分，加分最多10分；专职教师占比低于25%的，不得分。
	

	内部管理
	15
	制度建设
	日常工作制度
	5
	有健全的工作制度，责任明确的，得1分；无工作制度、无职责分工的，不得分。

有健全的管理制度，应当包含但不限于：教学管理制度、学员管理制度、档案管理制度、财务管理制度、安全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等；以上制度全部具备的得4分，缺少1个扣1分，扣完为止。
	

	
	
	
	安全生产
	4
	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，消防设施、设备可以正常使用；用水、用电安全、规范；有安保岗位和负责人，落实值班制度的，得4分。否则不得分。
	

	
	
	
	信息公开
	2
	办学许可证、主要管理制度在学校醒目位置公示的，得2分；未公示的，不得分。
	

	
	
	
	平台维护
	4
	按要求入驻张掖智慧培训平台，并及时更新相关信息的，得4分；入驻但信息不完整的，得2分；未入驻的，不得分。
	

	业务活动
	29
	培训情况
	培训规模
	16
	近2年内，培训合格人数达到50人，得2分；每超过50人，加2分；合计得分最多16分。
	

	
	
	
	授课进程
	6
	按照教学计划授课，无擅自改变授课计划和变更授课师资的，得6分；变更教学计划和授课教师，但按要求上报人社部门的，得3分；擅自变更计划和师资，未上报人社部门的，不得分。
	

	
	
	
	培训结果
	5
	培训合格率大于90%（含）的，得5分；合格率大于80%（含）小于90%的，得3分；合格率大于70%（含）小于80%的，得1分；合格率小于70%的，不得分。
	

	
	
	
	培训资料
	2
	培训资料按照全市统一要求规范整理、规范留存、规范上报人社部门的，得2分；整理、留存、上报不规范的，不得分。
	

	后续服务
	8
	培训后续服务
	8
	培训后开展创业指导服务或进行岗位推介3个以上，服务效果较好，6个月内实现就业率达到50%及以上的，得8分；培训后开展创业指导服务或进行岗位推介3个以上，但服务效果一般，6个月内实现就业率小于50%的，得4分；未开展创业指导服务或岗位推介服务的，不得分。
	

	加分项
	促进就业
	6
	鼓励建立“培训+评价+岗位推介/输转就业”一体化培训就业服务体系，机构备案为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的，与3家（含）人力资源市场、零工市场（零工驿站）和职业中介等平台签订合作协议，开展培训后续服务的，加3分；每多合作1家，多加1分；以上加分合计不超过6分；机构未备案为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的，除3家就业服务合作平台外，至少合作1家职业技能等级评价机构才可加分。
	

	
	师资培养
	6
	专职教师持有二级及以上技能等级证书或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，每1人加1分；参加市级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，每1人加1分；参加省级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，每1人加2分；参加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得三等奖及以上的，每1人加3分,同一比赛项目以最高加分计算；以上加分合计不超过6分。
	

	
	技能等级评价
	7
	积极引导学员参训后进行技能等级评价，参加技能等级认定取证人数占培训合格人数占比大于5%的加2分；每高5%加1分；以上加分合计不超过7分。
	

	扣分项
	学员评价
	
	学员评价好评率在85%以上的，不扣分；好评率在85%以下的，每低5个百分点，扣2分。
	

	
	抽查情况
	
	县（区）进行现场抽查或实名制系统抽查时，出现开班情况不规范，又未向人社部门报备的，如课堂秩序混乱、无故缺勤等，每查实一次扣1分。
	

	
	投诉情况
	
	每年度内存在有效投诉，每有1次投诉属实的扣2分。
	

	总  计
	
	
	

	备注
	
	1.机构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、存在套取骗取培训资金的，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，不予评定星级。
2.新批准设立的培训机构，当年暂定为三星。
3.纳入《张掖市承担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遴选名单》的机构以备案的职业（工种）和师资为评价标准；未纳入名单目录的机构，以许可的职业（工种）和相关师资为评价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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